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阅读原文

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04/2021_2022__E6_B7_B1_

E5_9C_B3_E8_AF_81_E5_c80_304043.htm 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

发布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指引第6号－－重大合同》的通

知各上市公司： 为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行为，根据《证券

法》、《公司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法

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及业务规则，本所制定了《上市公

司信息披露工作指引第6号--重大合同》。请遵照执行。 特此

通知 附件：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指引第6号--重大合同》

深圳证券交易所二○○七年六月十五日 附件：上市公司信息

披露工作指引第6号--重大合同 第一条 为确保上市公司重大合

同披露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及时、公平，保护投资者的合

法权益，根据《证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

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有关规定，制定本指

引。 第二条 本指引适用于深圳证券交易所（以下简称本所）

主板上市公司的与日常生产经营活动相关的重大采购、销售

、工程承包、提供劳务等合同的信息披露工作。 第三条 上市

公司一次性签署与日常生产经营相关的采购合同的金额占公

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50%以上，且绝对金额超过10亿元人

民币的，应当按照本指引的要求进行披露。 第四条 上市公司

一次性签署与日常生产经营相关的销售、工程承包或者提供

劳务等合同的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主营业务收入50%

以上，且绝对金额超过10亿元人民币的，应当按照本指引的

要求进行披露。 第五条 除上述第三条、第四条的规定外，上



市公司自行判断合同的履行可能对公司的财务状况、经营成

果产生重大影响的，或本所根据实际情况认定合同的履行可

能对公司的财务状况、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的，公司应当

按照本指引的要求进行披露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

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